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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台中港特定區計畫（配合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藍線建設計

畫）道路用地為捷運系統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公開展覽前座談會紀錄 

壹、說明會時間：115 年 3 月 25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貳、說明會地點：沙鹿區公所五樓大禮堂 

參、會議主席：連主任秘書昭榮     紀錄：劉育修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簿 

伍、說明及簡報（略） 

陸、座談會民眾陳述一覽表： 

（一）座談會民眾陳述意見： 

編號 陳述人 陳述日期 陳述意見 

1 林○○ 115.03.25 

1. 土地已經無償給臺中市政府使用，為何不全部徵收。應該

把臺灣大道土地全部徵收，不是在落柱地方去徵收。 

2. 地主已無償給市府使用多年（臺灣大道），沿線應該徵

收，不是設定地上權。 

3. 不可以只連絡落墩的地主，說明會要聯絡沿線地主。 

2 陳○○ 115.03.25 

1. 捷運橋墩土地徵收，民眾是否有同意? 

2. 只徵收橋墩，其他架空及穿越部分，怎麼補償?條例（徵

收補償）是誰訂的? 

3. 要求沿線徵收，不是用補償的。 

3 陳○○ 115.03.25 

1. 公路總局是否有列席? 

2. 徵收橋墩以最高地價，土地52坪，如果申請最高地價可以

領一千三百多。為何不透過本次將土地持分解決（徵

收），不然未來越來越多持分。 

3. 希望全面徵收。 

4 蔡○○ 115.03.25 

1. 臺灣大道土地開闢同意道路使用，絕對是沒人同意的。 

2. 大眾捷運系統工程使用土地上空或地下處理及審核辦法，

這個審核辦法是子法，它的母法是大眾捷運法。此法第6

條規定:捷運系統需用之土地，得依法徵收或撥用。而關

於大眾捷運系統工程使用土地上空或地下處理及審核辦法

第19條:大眾捷運系統因工程之必要，在講工程建設之部

分，他在講捷運經過土地領地要怎麼處理，不是在講捷運

系統上方的問題。他是在講我經過隔壁的土地，是否需要

向隔壁借土地。捷運系統依法穿越公私有土地，依法設定

地上權50%。這法令講得很清楚，他不是針對捷運中間的

20米而已，而是要再加上6米，所以應該是中間為主的32

米，這個你們有沒有去注意，還是你們已經違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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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述人 陳述日期 陳述意見 

5 陳○○ 115.03.25 

1.今天的地主都是落柱位置的地主嗎? 

2.用地變更之後公告現值是否會調降。 

3.如果要辦理徵收的話，徵收是用多少（公告現值）部分下

去徵收?  

4.市價有地方可以查詢嗎?  

6 蔡○○ 115.03.25 

地上權協議有甚麼條件?B5站的位置在何處?剛剛蔡先生提

到的，捷運法令規定之徵收範圍寬度，請市府再去考慮一

下。 

 

（二）座談會提供之陳述意見書： 

編號 陳述人 陳述日期 陳述意見 

1 

民眾連署： 

陳永祥里長、 

陳○○、蔡○○、

陳○○、陳○○、

黃○○、陳○○、

陳○○、陳○○、

林○○、林○○、

陳○○、張○○、

林○○、謝○○、

楊○○、劉○○、

余○○、謝○○、

陳○○、張○○、

童○○、陳○○、

陳○○、陳○○、

童○○、王○○、

劉○○、劉○○、

梁○○、梁○○、

郭○○、林○○、

陳○○、梁○○、

顏○○、張○○、

許○○、梁○○、

洪○○、張○○、

顏○○、陳○○、

李○○、陳○○、

翁○○、陳○○、

柯○○、陳○○、

邱○○、蔡○○、

陳○○、鐘○○、

曾○○、陳○○、

曾○○、顏○○、

曾○○、柯○○、

顏○○、陳○○、

115.03.25 臺灣大道全段市價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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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述人 陳述日期 陳述意見 

萬○○等人連署 

2 林○○ 115.03.25 

1. 沙鹿區大學段○地號，面積○平方公尺，61年

1/1發布台中港特定區計畫，編定道路用地，

道路已使用五十餘年，政府遲遲未徵收，造成

民眾的損失，長期限制土地使用嚴重侵害人民

財產權。 

2. 請主管機關盡速辦理徵收補償，提出具體處理

時程，保障民眾合法權益。 

3 
陳○○、陳○○、

陳○○ 
115.03.26 

因由：因配合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藍線建設

計畫變更台中港特定區計畫 

本人與陳○○、陳○○等之土地東英段○地號用

做為捷運藍線高架經過或橋墩部分（已做為道路

的現況）已超過60年沒有任何補償也沒有作為，

這次用藍線建設計畫，只徵收橋墩部分及高架行

經的微薄補償（沒有高架經過的部分只有使用而

已沒有任何措施），本人認為是非常鴨霸、具欺

負老百姓的嫌疑，對沙鹿段高架部分的地主（也

只有沙鹿部分路段沒有徵收）非常不友善，也不

符合公平正義，本人及所屬地主強烈建議各位長

官、立委、議員能替我們地主爭取市價徵收（路

中心部分的主管單位應是公路總局），不要再以

經費問題、手續繁雜等理由呼嚨我們沙鹿段的地

主，謝謝。 

4-1 
陳○○、陳○○、

蔡○○、陳○○ 
115.03.26 

沙鹿區榜文段○地號，陳○○、陳○○、蔡○

○、陳○○。同意用徵收，不同意地上權設定。 

4-2 
陳○○、蔡○○、

陳○○、陳○○ 
115.03.26 

自從台中港路改名臺灣大道至今已經好幾十年地

主從沒拿到一毛錢，現在又要建捷運是好現象值

得鼓勵。可市政府用種條款切實不合理，全臺灣

省有哪條道路用這種方式辦理所有權人堅持反對

抗議，應該用徵收辦理才合理。 

我們的土地臺中沙鹿榜文段○地號 

5 陳○○ 115.03.25 

【主張項目】 

本人堅決反對「設定地上權」或僅給予「穿越補

償金」，建請臺中市政府依法律規定辦理「協議

價購（全案徵收）」。 

【具體理由與法律依據】 

1. 土地已無剩餘利用價值（引用《土地徵收條

例》第57條）：本案土地（晉江北段○地號） 

現況已為臺灣大道道路使用（既成道路），此

地段早已多年作為臺灣大道道路使用，且因捷

運高架工程、墩柱設置及未來營運限高，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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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述人 陳述日期 陳述意見 

早已不能為相當之利用，已剝奪地主多年之權

益，不應一再以行政預算有限為由損害地主之

權益，即使預算有限也應給明編列徵收時間排

程及徵收辦法，本人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57條第2項，主張本土地已不能為相當之利

用，要求市府應徵收所有權，不得以設定地上

權或穿越補償金規避徵收義務。 

2. 落實憲法保障財產權（引用「大法官釋字第

400號」）：本案土地長期負擔公用地役關

係，地主已犧牲權益數十年。現因捷運藍線新

計畫辦理都市計畫變更，市府應趁此機會依釋

字400號精神，編列預算辦理徵收，而非延續

不當之無償佔用。 

3. 新開發計畫應優先價購（引用《大眾捷運法》

第19條）：捷運系統所需土地應優先協議價

購。本人明確表達「無意願」設定地上權，僅

接受以「市價」辦理協議價購（徵收）。 

4. 不同意先行施工：在未達成協議價購共識前，

本人不同意任何形式之先行施工、地上權登記

或預繳補償金提存。 

6 陳○○ 115.03.25 臺灣大道應以32m，全面徵收，且依照市價。 

7 

陳○○ 

（陳○○、陳○

○、陳○○） 

115.03.25 

1.B5至B6段保護區應解除保護 

2.政府應依法行事 

3.臺灣大道全面徵收 

8 陳○○ 115.03.25 

您好: 

本人是位於臺灣大道6段，正英路附近的土地所

有權人。首先要說明的是，我們地主對城市交通

建設與捷運藍線的推動原則上是支持的，也理解

捷運建設對臺中整體交通發展的重要性。 

不過，我們也希望市府能理解地主長期面臨的情

況。臺灣大道這一帶土地早年已被劃設為道路用

地，但多年來並未辦理徵收。土地在建築及使用

上長期受到限制。依據司法院大法官釋字400號

解釋的意旨，公共設施保留地若長期未徵收而限

制土地利用，政府應採取適當措施處理，以避免

對人民財產權造成過度影響。 

目前市府規劃興建捷運高架設施，但規劃似僅徵

收橋墩用地，而高架橋體仍將長期通過私人土地

上方。對土地所有權而言，橋墩占用只是部分面

積，高架橋體設施，本身仍會影響整體土地的使

用及維護，例如未來建築規劃、採光景觀、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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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述人 陳述日期 陳述意見 

品質以及土地開發利用的可能性。 

因此，我們建議市府在推動捷運建設時，除了橋

墩用地取得外，也能審慎評估高架橋對土地整體

使用與價值的影響，並在補償評估或用地取得方

式上，適度納入相關考量，以兼顧公共建設推動

與人民財產保障。 

以上意見，也請市府協助納入本次公聽會會議紀

錄，謝謝。 

9 劉○○ 115.03.25 

主旨：有關貴局辦理捷運藍線工程，擬於本人所

有臺中市沙鹿區大學段○及○地號等二筆土地設

定地上權（無限期使用）一案，因本人具特殊情

況，懇請改採徵收方式辦理。 

說明： 

1.本人支持國家重大公共建設亦願配合藍線捷運

推動，惟本人現年75歲，單身沒結婚，無繼承

人，且目前身體狀況不佳且整條脊椎間盤突

出，看遍骨科及神經外科都說要分次開刀，這

都要高額的醫療費用及術後療養，現在只能天

天去復健，減輕疼痛，實有特殊困難，尚忻貴

局本以人道關懷及比例原則審酌本案改以徵收

或一次性補償，以維本人基本生活及醫療需

求。 

2.上開○及 ○土地，在○這筆我只有持分 1/3，

在○這筆我只有持分1/6，兩筆加起來都不到30

坪，所以要以實價徵收才能解除我現在的迫切

需求，地上權對我是不公平的也是無意義的，

所以請求安排個案協調會議，讓本人得以親自

說明具體困難情形。 

10 
蔡○○ 

許○○ 
115.03.25 

1.臺灣大道用地開闢涉及部分私有土地同意供道

路使用，但我們地主都沒有同意，請問市府有

同意書嗎? 

2.大眾捷運法第六條:大眾捷運系統需用之土地，

得依法徵收或撥用之。 

3.大眾捷運法第19條，大眾捷運系統因工程上之

必要，...設定地上權系指工程上之需求所使用

之地，非捷運建設軌道之通過。 

4.工程上之必要設定地上權，以第2條規定，以

構造物外緣加 六公尺為準。 

11 顏○○ 115.03.25 

臺中捷運藍線系統所核定行經臺中市沙鹿區臺灣

大道中間路段（都市計畫範圍內道路用地）土

地，自臺灣光復後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單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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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述人 陳述日期 陳述意見 

無通知詢問地主意願，亦無相關補償措施，逕自

闢建各項設施使用管理數十年。今捷運軌道規劃

以高架方式建設運行，下方除墩柱外，餘擬以設

定權利補償其地上空間使用，而地面地下在於法

無據情形仍據為所有，供作各類公共設施使用，

繼續剝奪私人產權，無視個人財產受法律保護之

規定。 

既捷運建設需求，私人所有權在政府機關行政下

無法獲得法令規定及大法官會議解釋令示之權利

保障，請求協議價購或徵收沙鹿區臺灣大道中間

路段私有土地。 

 

（三）書面陳述意見書： 

編號 陳述人 陳述日期 陳述意見 

1 呂○○ 115.03.27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11條規定，需用土地人申請徵收土地

或土地改良物前應先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

取得，本案係定著於土地之都市計畫道路捷運興建工

程，且係永久使用，無法於一定時間歸還於原土地所有

權人，不可以設定地上權之方式損害土地所有權人權

利。強烈建議與案內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方式取得土地及

土地改良物，請貴府考量相關法令規定落實協議價購，

保障土地所有權人之權利。 

2 林○○ 115.03.27 

基於土地完整性，本人不同意貴局於115年03月25日座談

會提出只徵收橋墩使用之土地其他部分道路土地用設定

地上權之方案，本人認為土地若有公共事務建設使用之

需求，就只有徵收一途，且若徵收完分割返還之土地若

過於破碎（畸零地），也需一併徵收，此方案才是便民

之舉，貴局提出之方案只會讓地主處於水深火熱之中，

且本人之土地已無償給臺灣大道使用近80年，盼貴局能

提出雙贏之方案。 

3 林○○ 115.03.27 

基於土地完整性，本人不同意貴局於115年03月25日座談

會提出只徵收橋墩使用之土地其他部分道路土地用設定

地上權之方案，本人認為土地若有公共事務建設使用之

需求，就只有徵收一途，且若徵收完分割返還之土地若

過於破碎（畸零地），也需一併徵收，此方案才是便民

之舉，貴局提出之方案只會讓地主處於水深火熱之中，

且本人之土地已無償給臺灣大道使用近80年，盼貴局能

提出雙贏之方案。 

4 林○○ 115.03.27 

基於土地完整性，本人不同意貴局於115年03月25日座談

會提出只徵收橋墩使用之土地其他部分道路土地用設定

地上權之方案，本人認為土地若有公共事務建設使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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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述人 陳述日期 陳述意見 

需求，就只有徵收一途，且若徵收完分割返還之土地若

過於破碎（畸零地），也需一併徵收，此方案才是便民

之舉，貴局提出之方案只會讓地主處於水深火熱之中，

且本人之土地已無償給臺灣大道使用近80年，盼貴局能

提出雙贏之方案。 

5 

林○○ 

謝○○ 

謝○○ 

115.03.27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11條規定，需用土地人申請徵收土地

或土地改良物前應先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

取得，本案係定著於土地之都市計畫道路捷運興建工

程，且係永久使用，無法於一定時間歸還於原土地所有

權人，不可以設定地上權之方式損害土地所有權人權

利。強烈建議與案內所有權人協議以價購方式取得土地

及土地改良物，請貴府考量相關法令規定落實協議價

購，保障全體土地所有權人之權利。 

且此捷運系統用地已長期做道路使用依法應編預算徵收

該土地，怎可在二次侵害地主權益，本人堅決反對以設

定地上權方式傷害地主權利。 

6 林○○ 115.03.27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11條規定，需用土地人申請徵收土地

或土地改良物前應先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

取得，本案係定著於土地之都市計畫道路捷運興建工

程，且係永久使用，無法於一定時間歸還於原土地所有

權人，不可以設定地上權之方式損害土地所有權人權

利。強烈建議與案內所有權人協議以價購方式取得土地

及土地改良物，請貴府考量相關法令規定落實協議價

購，保障全體土地所有權人之權利。 

此捷運系統用地已長期做道路使用依法應編預算徵收該

土地，怎可在二次侵害地主權益，本人堅決反對以設定

地上權方式傷害地主權利。 

7 柯○○ 115.03.27 

一、有關臺中捷運藍線高架通過私人土地，目前僅就橋

墩坐落部分辦理土地徵收，其餘範圍則擬以設定地

上權方式辦理。惟該等作法已實質限制土地所有權

之完整性典使用收益權能，對人民財產權造成重大

侵害。按公共設施保留地原得透過土地捐贈方式辦

理容積移轉，以取得相對應之容積獎勵；然於設定

地上權後，土地權利已受限制，將無法再行辦理捐

贈及容積移轉，致使該土地於市場上幾無處分與變

現之可能，其「殘餘經濟價值」形同喪失。此種損

失已顯逾一般人民基於社會責任所應忍受之合理範

圍。 

爰依《土地徵收條例》第57條第2項規定，當土地因

公用事業使用致其價值顯著減損或難以利用時，土

地所有權人得請求一併徵收，故請求貴府就該等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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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述人 陳述日期 陳述意見 

圍併予辦理徵收，以符法制並維護人民權益。 

二、本人所有之道路用地，長期無償供公眾通行已逾四

十年，實質上已承擔公共使用功能，市政府本應及

早辦理全面徵收。今因臺中捷運藍線建設通過，僅

徵收橋墩所需之部分土地，其餘部分則以設定地上

權方式處理，顯有失衡。 

又捷運設施屬永久性公共建設，一經設置即具有長

期且持續使用之性質。倘本人同意以設定地上權方

式供其使用，僅獲相對有限之補償，則該土地將長

期甚至永久受限，並喪失未來依法申請徵收之可

能，對財產權之影響甚鉅，顯不符比例原則與公平

補償精神。 

基此，為兼顧公共利益與人民權益之衡平，建請貴

府就捷運高架通過之相關土地範園，除橋墩外，其

餘部分亦應一併辦理徵收，以避免產生不合理之權

益剝奪情形。 

三、本人持有土地：地段六福段○地號，大學段○、○

地號，英才段○、○地號，晉江北段○、○地號 

8 張○○ 115.03.27 

一、有關臺中捷運藍線高架通過私人土地，目前僅就橋

墩坐落部分辦理土地徵收，其餘範圍則擬以設定地

上權方式辦理。惟該等作法已實質限制土地所有權

之完整性與使用收益權能，對人民財產權造成重大

侵害。按公共設施保留地原得透過土地捐贈方式辦

理容積移轉，以取得相對應之容積獎勵；然於設定

地上權後，土地權利已受限制，將無法再行辦理捐

贈及容積移轉，致使該土地於市場上幾無處分與變

現之可能，其「殘餘經濟價值」形同喪失。此種損

失已顯逾一般人民基於社會責任所應忍受之合理範

圍。 

爰依《土地徵收條例》第57條第2項規定，當土地因

公用事業使用致其價值顯著減損或難以利用時，土

地所有權人得請求一併徵收，故請求貴府就該等範

圍併予辦理徵收，以符法制並維護人民權益。 

二、本人所有之道路用地，長期無償供公眾通行已逾四

十年，實質上已承擔公共使用功能，市政府本應及

早辦理全面徵收。今因臺中捷運藍線建設通過，僅

徵收橋墩所需之部分土地，其餘部分則以設定地上

權方式處理，顯有失衡。 

又捷運設施屬永久性公共建設，一經設置即具有長

期且持續使用之性質。倘本人同意以設定地上權方

式供其使用，僅獲相對有限之補償，則該土地將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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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甚至永久受限，並喪失未來依法申請徵收之可

能，對財產權之影響甚鉅，顯不符比例原則與公平

補償精神。 

基此，為兼顧公共利益與人民權益之衡平，建請貴

府就捷運高架通過之相關土地範圍，除橋墩外，其

餘部分亦應一併辦理徵收，以免產生不合理之權益

剝奪情形。 

三、本人持有土地:臺中市沙鹿大學段○地號 

9 張○○ 115.03.27 

基於土地完整性，本人不同意貴局於115年03月25日座談

會提出只徵收橋墩使用之土地其他部分道路土地用設定

地上權之方案，本人認為土地若有公共事務建設使用之

需求，就只有徵收一途，且若徵收完分割返還之土地若

過於破碎（畸零地），也需一併徵收，此方案才是便民

之舉，貴局提出之方案只會讓地主處於水深火熱之中，

且本人之土地已無償給臺灣大道使用近80年，盼貴局能

提出雙贏之方案。 

10 張○○ 115.03.27 

一、有關臺中捷運藍線高架通過私人土地，目前僅就橋

墩坐落部分辦理土地徵收，其餘範圍則擬以設定地

上權方式辦理。惟該等作法已實質限制土地所有權

之完整性與使用收益權能，對人民財產權造成重大

侵害。按公共設施保留地原得透過土地捐贈方式辦

理容積移轉，以取得相對應之容積獎勵；然於設定

地上權後，土地權利已受限制，將無法再行辦理捐

贈及容積移轉，致使該土地於市場上幾無處分與變

現之可能，其「殘餘經濟價值」形同喪失。此種損

失已顯逾一般人民基於社會責任所應忍受之合理範

圍。 

爰依《土地徵收條例》第57條第2項規定，當土地因

公用事業使用致其價值顯著減損或難以利用時，土

地所有權人得請求一併徵收，故請求貴府就該等範

圍併予辦理徵收，以符法制並維護人民權益。 

二、本人所有之道路用地，長期無償供公眾通行已逾四

十年，實質上已承擔公共使用功能，市政府本應及

早辦理全面徵收。今因臺中捷運藍線建設通過，僅

徵收橋墩所需之部分土地，其餘部分則以設定地上

權方式處理，顯有失衡。 

又捷運設施屬永久性公共建設，一經設置即具有長

期且持續使用之性質。倘本人同意以設定地上權方

式供其使用，僅獲相對有限之補償，則該土地將長

期甚至永久受限，並喪失未來依法申請徵收之可

能，對財產權之影響甚鉅，顯不符比例原則與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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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償精神。 

基此，為兼顧公共利益與人民權益之衡平，建請貴

府就捷運高架通過之相關土地範圍，除橋墩外，其

餘部分亦應一併辦理徵收，以免產生不合理之權益

剝奪情形。 

三、本人持有土地：臺中市沙鹿區沙工段○地號，東英

段○地號，大學段○地號 

11 張○○ 115.03.27 

一、有關臺中捷運籃線高架通過私人土地，目前僅就橋

墩坐落部分辦理土地徵收，其餘範圍則擬以設定地

上權方式辦理。惟該等作法已實質限制土地所有權

之完整性與使用收益權能，對人民財產權造成重大

侵害。 

按公共設施保留地原得透過土地捐贈方式辦理容積

移轉，以取得相對應之容積獎勵；然於設定地上權

後，土地權利已受限制，將無法再行辦理捐贈及容

積移轉，致使該土地於市場上幾無處分與變現之可

能，其「殘餘經濟價值」形同喪失。此種損失已顯

逾一般人民基於社會貴任所應忍受之合理範圍。 

爰依《土地徵收條例》第57條第2項規定，當土地因

公用事業使用致其價值顯著減損或難以利用時，土

地所有權人得請求一併徵收，故請求貴府就該等範

圍併予辦理徵收，以符法制並維護人民權益。 

二、本人所有之道路用地，長期無償供公眾通行已逾四

十年，實質上已承擔公共使用功能，市政府本應及

早辦理全面徵收。今因臺中捷運藍線建設通過，僅

徵收橋墩所需之部分土地，其餘部分則以設定地上

權方式處理，顯有失衡。 

又捷運設施屬永久性公共建設，一經設置即具有長

期且持續使用之性質。倘本人同意以設定地上權方

式供其使用，僅獲相對有限之補償，則該土地將長

期甚至永久受限，並喪失未來依法申請徵收之可

能，對財產權之影響甚鉅，顯不符比例原則與公平

補償精神。 

基此，為兼顧公共利益與人民權益之衡平，建請貴

府就捷運高架通過之相關土地範圍，除橋墩外，其

餘部分亦應一併辦理徵收，以避免產生不合理之權

益剝奪情形。 

三、本人持有土地:臺中市沙鹿區大學段○地號，六福段

○地號，六福段○地號 

12 
梁○○ 

梁○○ 
115.03.27 

主旨：就臺中捷運藍線高架工程涉及本人土地使用，提

出書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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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說明： 

一、本人所有公同共有之臺中市沙鹿區紅竹段○地號土

地現況已作為臺灣大道道路使用多年，惟迄今尚未

依法完成徵收及補償程序。 

二、本次捷運藍線採高架方式，屬永久性公共設施，將

加重土地公用負擔。 

三、本人並非反對公共建設，惟請貴局依法辦理完整用

地取得程序，並就本筆土地整體範圍一次解決，以

避免後續爭議暨因公用土地取得方式長期未合程序

以致原土地所有權人因繼承而造成土地所有權人細

分，浪費社會資源。 

四、在尚未依法完成徵收或協議價購前，本人保留一切

法律權利。 

13 郭○○ 115.03.27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11條規定，需用土地人申請徵收土地

或土地改良物前應先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

取得，本案係定著於土地之都市計畫道路捷運興建工

程，且係永久使用，無法於一定時間歸還於原土地所有

權人，不可以設定地上權之方式損害土地所有權人權

利。強烈建議與案內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方式取得土地及

土地改良物，請貴府考量相關法令規定落實協議價購，

保障土地所有權人之權利。 

14 陳○○ 115.03.27 

【主張項目】陳述意見 

本人堅決反對「設定地上權」或僅給予「穿越補償

金」，建請臺中市政府依法律規定辦理「協議價購（全

案徵收）」。 

【具體理由與法律依據】 

1.土地已無剩餘利用價值（引用《土地徵收條例》第57

條）：本案土地（晉江北段○號），現況已為臺灣大道

道路使用（既成道路），此地段早已多年作為臺灣大道

道路使用，且因捷運高架工程、墩柱設置及未來營運限

高，土地早已不能為相當之利用，已剝奪地主多年之權

益，不應一再以行政預算有限為由損害地主之權益，即

使預算有限也應給明編列徵收時間排程及徵收辦法，本

人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57條第2項，主張本土地已

不能為相當之利用，要求市府應徵收所有權，不得以設

定地上權或穿越補償金規避徵收義務。 

2.落實憲法保障財產權（引用「大法官釋字第 400

號」）：本案土地長期負擔公用地役關係，地主已犧牲

權益數十年。現因捷運藍線新計畫辦理都市計畫變更，

市府應趁此機會依釋字400號精神，編列預算辦理徵

收，而非延續不當之無償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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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開發計畫應優先價購（引用《大眾捷運法》第19

條）：捷運系統所需土地應優先協議價購。本人明確表

達「無意願」設定地上權，僅接受以「市價」辦理協議

價購（徵收）。 

4.不同意先行施工：在未達成協議價購共識前，本人不同

意任何形式之先行施工、地上權登記或預繳補償金提

存。 

15 陳○○ 115.03.27 

主旨：就臺中市市政府辦理捷運藍線道路用地為捷運用

地公聽會事宜，提出土地所有權人意見，建請市

府於用地取得及補償評估過程中，審慎評估捷運

高架橋段設置對土地整體使用之影響，並兼顧土

地所有權人權益。 

說明： 

一、本人為臺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六段附近道路用地之

所有權人。該土地早年依都市計畫劃設為道路用地

使用，惟長期未辦理徵收，土地多年來在建築與利

用上均受到相當程度之限制。 

二、近日接獲市府通知將召開捷運藍線道路用地為捷運

用地公聽會，顯示政府將於該地段興建捷運高架設

施。本人對於城市交通建設及捷運系統發展原則上

予以支持，並理解重大交通建設對城市發展的重要

性。 

三、惟目前規劃似僅就車站墩柱及路段墩柱土地辦理徵

收，而高架橋體將長期通過私人土地上方。對土地

所有權人而言，墩柱占用僅為土地之一部分，高架

橋設施本身仍可能對土地整體使用產生影響，例如

未來建築配置、建築高度、採光景觀、環境品質及

土地開發利用價值等層面，均可能受到一定程度之

影響。 

四、此外，本案土地長期屬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

土地利用多年受到限制。依據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400號解釋意旨，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若長期未

徵收而限制人民土地利用時，政府應採取適當措施

加以處理，以避免對人民財產權造成過度侵害。本

案土地多年來已承受公共設施保留所造成之使用限

制，建請巿府於辦理本案用地取得及補償評估時，

一併納人考量。 

五、依土地徵收相關制度之精神，政府於辦理公共工程

用地取得時，應先以協議價購方式與土地所有權人

協商，並以市價作為補償基準， 以確保補償之公平

合理。若公共工程設施之設置對土地整體使用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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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影響，亦應於補償評估過程中加以審慎評估。 

六、基於上述情形，建請市府於辦理捷運藍線相關工程

規劃及用地取得程序時， 除墩柱基礎用地外，亦能

審慎評估高架橋體對土地整體使用及價值之影響，

並研議適當之用地取得或補償方式，以兼顧公共建

設推動與土地所有權人權益。 

建議事項： 

（一）請市府說明目前僅徵收墩柱用地而不徵收高架橋

體經過之用地的規劃理由及相關法律依據。 

（二）請市府評估高架橋體設施對土地整體使用、建築

規劃及土地價值之影響。 

（三）建議市府於補償評估或用地取得程序中，將高架

橋體對土地整體使用之影響納入整體考量。 

（四）建請市府於後續程序中持續與土地所有權人充分

溝通，以兼顧公共建設推動與人民財產權保障。 

16 曾○○ 115.03.27 

一、有關臺中捷運藍線高架通過私人土地，目前僅就橋

墩坐落部分辦理土地徵收，其餘範圍則擬以設定地

上權方式辦理。惟該等作法已實質限制土地所有權

之完整性與使用收益權能，對人民財產權造成重大

侵害。按公共設施保留地原得透過土地捐贈方式辦

理容積移轉，以取得相對應之容積獎勵；然於設定

地上權後，土地權利已受限制，將無法再行辦理捐

贈及容積移轉，致使該土地於市場上幾無處分與變

現之可能，其「殘餘經濟價值」形同喪失。此種損

失已顯逾一般人民基於社會責任所應忍受之合理範

圍。 

爰依《土地微收條例》第57條第2項規定，當土地因

公用事業使用致其價值顯著減損或難以利用時，土

地所有權人得請求一併徵收，故請求貴府就該等範

圍併予辦理徵收，以符法制並維護人民權益。 

二、本人所有之道路用地，長期無償供公眾通行已逾四

十年，實質上已承擔公共使用功能，市政府本應及

早辦理全面徵收。今因臺中捷運藍線建設通過，僅

徵收橋墩所需之部分土地，其餘部分則以設定地上

權方式處理，顯有失衡。 

又捷運設施屬永久性公共建設，一經設置即具有長

期且持續使用之性質。倘本人同意以設定地上權方

式供其使用，僅獲相對有限之補償，則該土地將長

期甚至永久受限，並喪失未來依法申請徵收之可

能，對財產權之影響甚鉅，顯不符比例原則與公平

補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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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此，為兼顧公共利益與人民權益之衡平，建請貴

府就捷運高架通過之相關土地範圍，除橋墩外，其

餘部分亦應一併辦理徵收，以免產生不合理之權益

剝奪情形。 

三、本人持有土地:臺中市沙鹿居仁段○地號 

17 曾○○ 115.03.27 

一、有關臺中捷運藍線高架通過私人土地，目前僅就橋

墩坐落部分辦理土地徵收，其餘範圍則擬以設定地

上權方式辦理。惟該等作法已實質限制土地所有權

之完整性與使用收益權能，對人民財產權造成重大

侵害。按公共設施保留地原得透過土地捐贈方式辦

理容積移轉，以取得相對應之容積獎勵；然於設定

地上權後，土地權利已受限制，將無法再行辦理捐

贈及容積移轉，致使該土地於市場上幾無處分與變

現之可能，其「殘餘經濟價值」形同喪失。此種損

失已顯逾一般人民基於社會責任所應忍受之合理範

圍。 

爰依《土地徵收條例》第57條第2項規定，當土地因

公用事業使用致其價值顯著減損或難以利用時，土

地所有權人得請求一併徵收，故請求貴府就該等範

圍併予辦理徵收，以符法制並維護人民權益。 

二、本人所有之道路用地，長期無償供公眾通行已逾四

十年，實質上已承擔公共使用功能，市政府本應及

早辦理全面徵收。今因臺中捷運藍線建設通過，僅

徵收橋墩所需之部分土地，其餘部分則以設定地上

權方式處理，顯有失衡。 

又捷運設施屬永久性公共建設，一經設置即具有長

期且持續使用之性質。倘本人同意以設定地上權方

式供其使用，僅獲相對有限之補償，則該土地將長

期甚至永久受限，並喪失未來依法申請徵收之可

能，對財產權之影響甚鉅，顯不符比例原則與公平

補償精神。 

基此，為兼顧公共利益與人民權益之衡平，建請貴

府就捷運高架通過之相關土地範圍，除橋墩外，其

餘部分亦應一併辦理徵收，以免產生不合理之權益

剝奪情形。 

三、本人持有土地:臺中市沙鹿區沙工段○地號 

18 曾○○ 115.03.27 

一、有關臺中捷運藍線高架通過私人土地，目前僅就橋

墩坐落部分辦理土地徵收，其餘範圍則擬以設定地

上權方式辦理。惟該等作法已實質限制土地所有權

之完整性與使用收益權能，對人民財產權造成重大

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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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公共設施保留地原得透過土地捐贈方式辦理容積

移轉，以取得相對應之容積獎勵；然於設定地上權

後，土地權利已受限制，將無法再行辦理捐贈及容

積移轉，致使該土地於市場上幾無處分與變現之可

能，其「殘餘經濟價值」形同喪失。此種損失已顯

逾一般人民基於社會責任所應忍受之合理範圍。 

爰依《土地微收條例》第57條第2項規定，當土地因

公用事業使用致其價值顯著減損或難以利用時，土

地所有權人得請求一併徵收，故請求貴府就該等範

圍併予辦理徵收，以符法制並維護人民權益。 

二、本人所有之道路用地，長期無償供公眾通行已逾四

十年，實質上已承擔公共使用功能，市政府本應及

早辦理全面徵收。今因臺中捷運藍線建設通過，僅

徵收橋墩所需之部分土地，其餘部分則以設定地上

權方式處理，顯有失衡。 

又捷運設施屬永久性公共建設，一經設置即具有長

期且持續使用之性質。倘本人同意以設定地上權方

式供其使用，僅獲相對有限之補償，則該土地將長

期甚至永久受限，並喪失未來依法申請徵收之可

能，對財產權之影響甚鉅，顯不符比例原則與公平

補償精神。 

基此，為兼顧公共利益與人民權益之衡平，建請貴

府就捷運高架通過之相關土地範圍，除橋墩外，其

餘部分亦應一併辦理徵收，以免產生不合理之權益

剝奪情形。 

三、本人持有土地：東園段○地號，六福段○、○、○

地號，大學段○、○、○、○、○、○地號，東英

段○、○地號，晉江北段○地號，沙工段○、○、

○地號，居仁段○地號。 

19 曾○○ 115.03.27 

一、有關臺中捷運藍線高架通過私人土地，目前僅就橋

墩坐落部分辦理土地徵收，其餘範圍則擬以設定地

上權方式辦理。惟該等作法已實質限制土地所有權

之完整性與使用收益權能，對人民財產權造成重大

侵害。按公共設施保留地原得透過土地捐贈方式辦

理容積移轉，以取得相對應之容積獎勵；然於設定

地上權後，土地權利已受限制，將無法再行辦理捐

贈及容積移轉，致使該土地於市場上幾無處分與變

現之可能，其「殘餘經濟價值」形同喪失。此種損

失已顯逾一般人民基於社會責任所應忍受之合理範

圍。 

爰依《土地徵收條例》第57條第2項規定，當土地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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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事業使用致其價值顯著減損或難以利用時，土

地所有權人得請求一併徵收，故請求貴府就該等範

圍併予辦理徵收，以符法制並維護人民權益。 

二、本人所有之道路用地，長期無償供公眾通行已逾四

十年，實質上已承擔公共使用功能，市政府本應及

早辦理全面徵收。今因臺中捷運藍線建設通過，僅

徵收橋墩所需之部分土地，其餘部分則以設定地上

權方式處理，顯有失衡。 

又捷運設施屬永久性公共建設，一經設置即具有長

期且持續使用之性質。倘本人同意以設定地上權方

式供其使用，僅獲相對有限之補償，則該土地將長

期甚至永久受限，並喪失未來依法申請徵收之可

能，對財產權之影響甚鉅，顯不符比例原則與公平

補償精神。 

基此，為兼顧公共利益與人民權益之衡平，建請貴

府就捷運高架通過之相關土地範圍，除橋墩外，其

餘部分亦應一併辦理徵收，以免產生不合理之權益

剝奪情形。 

三、本人持有土地:臺中市沙鹿區大學段○地號，晉江北

段○地號，沙工段○地號 

20 廖○○ 115.03.27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11條規定，需用土地人申請徵收土地

或土地改良物前應先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

取得，本案係定著於土地之都市計畫道路捷運興建工

程，且係永久使用，無法於一定時間歸還於原土地所有

權人，不可以設定地上權之方式損害土地所有權人權

利。強烈建議與案內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方式取得土地及

土地改良物，請貴府考量相關法令規定落實協議價購，

保障土地所有權人之權利。 

21 顏○○ 115.03.27 

一、陳述人地號-沙鹿區東英段○地號屬水源保護地，因

應捷運藍線系統計畫，訴求變更地目，以改善現況

雜草叢生的環境，除整體提升市容形象，亦可在靜

宜大學站周邊引進良好的建設設施，吸引人流。 

二、陳述人於臺灣大道之畸零地，依本次開闢範圍，應

按《土地徵收條例》第8條及《大眾捷運法》第19條

之規定，一併辦理徵收。 

22 

國營臺

灣鐵路

股份有

限公司 

115.03.27 

變更台中港特定區計畫（配合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

藍線建設計畫）道路用地為捷運系統用地（兼供道路使

用）案」公開展覽前座談會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書面意見： 

一、本案捷運工程使用本公司所有土地，請貴府依大眾

捷運法規定辦理用地取得，有關捷運B4 站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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墩」、「站體」及「出入口設施」使用本公司所有

土地及用地取得方式如下： 

1.捷運B4 站之「落墩」使用本公司及交通部公路總局

持分所有臺中市沙鹿區大同段○地號部分土地（雙

方土地所有持分各1/2），因係屬捷運永久設施，請

貴府依大眾捷運法第6 條及土地徵收條例等規定徵收

取得用地。 

2.捷運B4 站之「站體」跨越本公司土地部分，請貴府

依大眾捷運法第19 條及大眾捷運系統工程使用土地

上空或地下處理及審核辦法規定辦理（倘大眾捷運

系統工程穿越之空間無設定地上權之必要者，依徵

收補償地價之比例辦理穿越補償註記；倘大眾捷運

系統工程穿越之空間有設定地上權必要者，以協議

或徵收取得地上權方式辦理）。 

3.另本案除捷運B4 站之「落墩」、「站體」使用本公

司所有土地外，尚有捷運B4 站之「出入口設施」使

用本公司所有臺中市沙鹿區居仁段○地號及大同段

○地號等2 筆部分土地，請貴府依大眾捷運法第6 條

及土地徵收條例等規定徵收取得用地。 

二、因該處尚涉交通部鐵道局所辦理「臺鐵海線雙軌化

（談文至追分）」計畫，相關規劃請副知該局。 

23 
李○○ 

(何○○) 
115.03.28 

本人等為臺中市沙鹿區六福段○、○地號土地共有

人，土地面積約360坪，現況供道路使用，惟尚未依法完

成徵收程序。 

本案捷運藍線高架段規劃穿越本土地上空，已涉及

土地立體空間權力之使用，對本土地價值及未來利用造

成重大限制。 

鑒於本土地為未徵收私有地，且涉及多是共有人權

益，建請： 

一、 明確揭示高架設施通過之空間範圍，結構位置及影

響範圍。 

二、 應以設定地上權或其他合法方式取得使用權，並與

全體共有人協議辦理。 

三、 補償應包含：空間使用對價土地價值減損未來

使用限制損失。 

四、 補償標準應合理反映市場價值，並提供計算依據。 

本案涉及多數共有人權益，建請主管機關以整體協

議方式辦理，避免個別處裡影響公平性，並請於未與土

地所有權人完成協議前，不宜逕行使用土地空間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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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會議結論 

感謝各位與會以及在現場提供的寶貴意見，本次都市計畫變更主要配

合台中捷運藍線高架段工程需求，針對台灣大道部分尚未徵收之私有土地，

將原「道路用地」變更為「捷運系統用地（兼供道路使用）」，以符合法

定用地需求與實際工程配置，都市計畫通過後將依程序辦理用地取得作業，

如對本案尚有相關意見，請於三日內(115年3月28日截止)填寫陳情意見表，

供本府捷運工程局彙整意見，以作為本案後續擬定都市計畫之參考，另所

提意見如涉本府其他業務主管機關之業管事項，將另案移請該機關妥處。 

 

捌、散會：上午10時50分 

玖、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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